
企業小頭家貸款要點修正規定

一丶目的

為促進小微事業發展，協助取得營運所需資金，活絡經濟動能，創造就業

機會，特訂定本要點。

-=- 、 主管機關及執行機關

本要點之主管機關為經濟部（以下簡稱本部），執行機關為本部中小及新

創企業署（以下簡稱本署）。

三、資金來源與貸款風險

貸款資金由本國金融機構以自有資金辦理，貸款風險由本國金融機構承

擔。

四 、 承貸金融機構

國內公民營金融機構。

五丶貸款對象

本要點所稱小微事業亻系指依法辦理公司、有限合夥丶商業或稅籍登記，僱

用員工人數十人以下之營利事業，但不包含金融及保險業 、 特殊娛樂業。

六 、 保證專款經費來源

第五點之貸款對象，其信用保證專款，由本署捐助財囹法人中小企業信用

保證基金（以下簡稱信保基金）專款予以支應。

七丶貸款額度

（一）週轉性支出

每一事業最高新臺幣伍百萬元。

（二）資本性支出貸款

最高以不超過計畫經費之八成為原則，得由承貸金融機構依個案情

形調整。

八丶貸款用途與期限








